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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吴万善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万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舒本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１７２，９３４，８７１，４０４．０６ １１６，２１３，６７７，２１７．７２ ４８．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３８，１５６，５１７，４４３．６４ ３６，１７４，３０４，３８９．５４ ５．４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８，９１２，４４３，２８４．７６ －１５，１４５，６０８，３９４．３２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７，１８０，１５０，１９２．８９ ５，４２９，０１２，６８６．５１ ３２．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６４４，７７１，６７２．９６ １，８６１，５４１，９０３．６５ ４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６１８，１１６，６５０．４７ １，８３４，４３５，４９７．３３ ４２．７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７．１０ ５．３２

增加

１．７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７ ０．３３ ４２．４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７ ０．３３ ４２．４２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

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７，０９９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１，３６７，６８７，４９５ ２４．４２３０ ０

无 国有法人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０ ４７５，７１１，８７０ ８．４９４９ ０

无 国有法人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３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５３６ ０

无 国有法人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２９４，１８４，８６４ ５．２５３３ ０

无 国有法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２８，０４８，６００ ２８２，０１１，５８２ ５．０３５９ ０

无 国有法人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０ １４７，６１８，７０８ ２．６３６０ ０

未知

１４４，９１９，１４６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６８０，０００ １１６，７４０，０００ ２．０８４６ ０

无 国有法人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１０８，９２９，３９７ １．９４５２ ０

无 国有法人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

－４２，９８３，１０６ １０５，６７９，７８３ １．８８７１ ０

无 国有法人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９６２，９４６ ６４，１８６，４７９ １．１４６２ ０

未知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６７，６８７，４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７，６８７，４９５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４７５，７１１，８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５，７１１，８７０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４，１８４，８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４，１８４，８６４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２，０１１，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２，０１１，５８２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７，６１８，７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７，６１８，７０８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６，７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６，７４０，０００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９２９，３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８，９２９，３９７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５，６７９，７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５，６７９，７８３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６４，１８６，４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１８６，４７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江苏省国资

委所属独资企业

。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

，

持有其国有法人股

２５，２５３．４２

万股

，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５８％，

构成母

子公司关系

。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

委

。

此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 动 幅 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６６，１４３，１２５，４３４．４２ ３８，５６６，１２９，５８２．００ ７１．５１

客户资金增加所致

融出资金

３１，２４９，７１８，０９４．５５ １９，８５２，２２４，４６７．３２ ５７．４１

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４，６３４，２３１，６０２．４１ ２４，３４１，１２４，８１０．８２ ４２．２９

期末持有的自营资产增加所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７３７，３０５，５８５．９７ ６，０８８，１１１，４４８．０６ ７６．３７

债券回购

、

约定购回及股票质押业务增

加所致

应收款项

３９８，５５７，５３０．７３ ９７，６５９，１３３．７１ ３０８．１１

应收客户资金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１，２５２，８９５，５３２．６２ ９０２，０８３，８４２．５２ ３８．８９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合并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２５０，４８１，７９２．３７ ８７１，５９４，４９１．６３ ４３．４７

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拆入资金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９８

证金公司和银行间拆入资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１７，１３５，５５０，０３４．２１ １２，３５１，０８５，８８９．３７ ３８．７４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期末规模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２０１，１８０，３９１．６４ ３，０５５，２４９．８５ ６４８４．７４

衍生金融资产期末浮动亏损增加所致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１９，７００，８９４，２４６．０３ ９，８６８，８２４，１３０．８１ ９９．６３

通过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增加所致

代理买卖证券款

４１，７３５，３５６，３８３．４３ ２６，３７３，７４４，８０８．７８ ５８．２５

客户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９６，４５４，０３５．４１ １，０９２，８５７，３９８．４９ ５５．２３

应付未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应付款项

４，４６２，８６４，８７０．３０ １，４０１，９１３，９７４．１１ ２１８．３４

期末客户基金赎回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５１６，８６７，５７２．７１ ３８８，８５９，２３４．９０ ３２．９２

应付短融

、

公司债

、

次级债利息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２，７０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子公司预计负债本期处理

长期借款

３３，１４１，２０９．８５ －

本期新增抵押贷款所致

应付债券

２１，９７０，１３７，２５１．５１ ９，９８０，１０４，２３３．１７ １２０．１４

本期增发次级债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８８，５０８，０１５．６６ １６８，６２７，１１８．３３ ７１．０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应纳税差额增加所致

其他负债

１４，１１４，３２１，６９６．４６ ７，６９０，８３５，５６４．６７ ８３．５２

集合资产管理并入应付客户资产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１８，１１４，２６７．７４ ６２６，６７２，６２１．５３ ６２．４６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１－９

月 上期金额

１－９

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银行业 务 手 续 费

净收入

７１４，２２２，０１３．７２ ３９３，３６２，２５０．８５ ８１．５７

子公司承销业务收入增加

资产管理业 务 手 续 费

净收入

１８７，９４６，０９１．５９ ９４，５６５，７１５．２９ ９８．７５

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增加

，

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４２５，９３１，００８．３４ １，０６７，６６５，２１７．００ ３３．５６

本期持有期间取得的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３４５，８２２，２３９．８５ －２７４，３４４，３５４．５６ －２２６．０５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汇兑收益

２，６３５，１３７．３６ －２，０７６，７９０．５６ －２２６．８９

期初与期末汇率变动差异较大所致

其他业务收入

４６，５４０，５８２．２１ ３０，１４５，６４３．００ ５４．３９

投资性房地产租赁收入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９７，６７６，４０４．５８ ３０３，０５６，７３８．７５ ３１．２２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０８４，２０３．０５ －２，４５５，５３０．００ ６６．３３

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在本期转回比去

年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业务成本

３４，３７３，１１３．４０ ７，２４４，０９５．３４ ３７４．５０

本期支付债券发行费用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８５８，４７７，５９５．９０ ５８０，３９６，９０２．２６ ４７．９１

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受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委托

，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拍卖行

、

广州产权拍卖行有限公司在广州产权交易所对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华泰联合证券

）

０．３９％

股权进行公开拍卖

，

公司参与了本次公开竞拍

，

并最终以

１５５６．８８

万元取得了拍卖标的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华泰联合证券完成了该股权工商

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

公司持有的华泰联合证券股权比例已达到

９８．５７６％

。

３．２．２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受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委托

，

深圳市中际汉威拍卖有限公

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拍卖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所持华泰联合证券

０．２７％

股权

，

公司参与了本次公开竞拍

，

并最终以

１２７８．２９９８

万元取得了拍卖标的

。

报告期后

，

华泰联合证

券将按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

。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

，

公司持有的华泰联合证券股权比

例将达到

９８．８４６％

。

３．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华泰证券股权激励行权融资业

务方案评审意见及业务试点无异议的函

（

深证函

［

２０１４

］

１９４

号

）》。

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

，

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开展股权激励行权融资业务试点无异议

。

３．２．４

公司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资格通过国家国防科工局备案

，

获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资格

。

３．２．５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华泰紫金投资

）

设立深圳市华泰君信基金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华泰紫金投资发起设立深圳市华泰君信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成立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

注册资本金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华泰紫金投资认缴出资

２５５

万元

。

深圳市华泰君信基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发起设立深圳市华泰瑞麟基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总认缴出资额

３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华泰紫金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１５３０

万元

，

认缴出资占比

５１％

。

深圳市华泰瑞麟基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发起设立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其中深圳市华泰瑞麟基金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

，

华泰紫金投资作为有限合伙

人认缴出资

３

亿元人民币

。

３．２．６

公司发行债券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了总额人民币

６０

亿元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期次级债券

，

其中

：

３

年

期品种

（

附第

１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

代码

：

１２３３４３

，

简称

：

１４

华泰

０３

）

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

２０

亿元

，

票面利率为

５．７％

；

４

年期品种

（

附第

２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

代码

：

１２３３４４

，

简

称

：

１４

华泰

０４

）

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４０

亿元

，

票面利率为

５．９％

。《

华泰证券关于非公开发

行

２０１４

年第二期次级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以及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共有五家

，

分别为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国信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其中只有江苏交通控股有限

公司在报告期内曾持有有限售股份

，

限售承诺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时承诺在锁定期限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

报告期内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履行了承诺

。

３．３．２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国信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

，

为避免同业竞争

，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国信承诺

：

江苏国信及附属

公司或者附属企业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自营

、

合资或联营

）

参与

或进行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

。

凡江苏国信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有任何商

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

，

江苏国信会将上述

商业机会让予公司

。

因公司上市后并入江苏国信的锦泰期限货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华

泰长城期货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

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

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批准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江苏国信变更原有承诺

，

重新出具相关承诺

，

豁免其锦泰期货事项

。

江苏

国信将原有承诺变更为

：

江苏国信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以任何

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自营

、

合资或联营

）

参与或进行与华泰证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

（

锦泰期货有限公司除外

）。

凡江苏国信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

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华泰证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

，

江苏国信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

予华泰证券

（

锦泰期货有限公司除外

）。

承诺变更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关于公司股

东承诺履行解决进展及变更承诺情况的公告

（

临

２０１４－０４７

）。

报告期内

，

江苏国信履行了承

诺

。

此外

，

截止或延续到报告期内

，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并无其它具体承诺事项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按照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的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如下

：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

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本公司的直

接股权投资

及其他法人

股投资

－ ５４２，８８６，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５，８２３，０７２．２０ ２，８６０，１２０，０７２．２０ ４７５，７２２，７５０．００

合计

－ ５４２，８８６，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５，８２３，０７２．２０ ２，８６０，１２０，０７２．２０ ４７５，７２２，７５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的说明

在采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修订

）

之前

，

本公司将持有的对被投资单

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

益性投资作为其他长期股权投资

，

按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

。

准则修订后

，

本公司将这类投资改

按金融工具的相关政策核算

，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

准则

２

号

（

２０１４

）

还对权益法核算等进行了修订

，

本公司已根据

这些修订内容修改了相关的会计政策

，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本公积

、

留存收益无重大影响

。

３．５．２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公司暂时无法披露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规定对公司的具体影响的说明

：

由于公司的设定收益计划需采用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和财务变量等做出估计

，

因此

暂时无法提供定量调整数据

。

公司三季度报表将对设定收益计划不确认

、

不计量

，

并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此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影响

。

３．５．３

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体名称

纳入

／

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的原

因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 －）

负债总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本公司担任

管理人的

８

个资产管理

计划产品

本公司控制相

关资产管理计

划

０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合计

－ ０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的说明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参与

、

并满足该准则规

定

“

控制

”

定义的结构化主体

（

主要是资产管理计划产品

）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有

８

个集合理财产品符合准则要求

，

纳入合并范围

；

并根据要求对期初数进行了追

朔调整

。

因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计算的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累积影响数为零

，

其中

：

调增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０１．１０

万元

，

调减资本公积

１００１．１０

万元

。

３．５．４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其他相关准则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及负债总额无影响

。

公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日期:2014年 10月 29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 � � � �编号:临 2014-07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变更原因

、

内容及影响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

，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

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题中

权益的披露

》

等七项具体准则

，

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

。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并要求在

２０１４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施行

。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颁布了

《

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的决定

》，

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

公司按照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

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的影响如下

：

１

、

在采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修订

）

之前

，

本公司将持有的对被投资

单位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权益性投资作为其他长期股权投资

，

按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

。

准则修订后

，

本公司将这类投资

改按金融工具的相关政策核算

，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

具体调整情况见下表

：

被投资单位

交易

基本

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 ／ －） （＋ ／ －） （＋ ／ －）

本公司的直接股权投资及其他

法人股投资

－ ５４２，８８６，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５，８２３，０７２．２０） ２，８６０，１２０，０７２．２０ ４７５，７２２，７５０．００

合计

－－ ５４２，８８６，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５，８２３，０７２．２０） ２，８６０，１２０，０７２．２０ ４７５，７２２，７５０．００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

准则

２

号

（

２０１４

）

还对权益法核算等进行了修订

，

本公司已根据

这些修订内容修改了相关的会计政策

，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本公积

、

留存收益无重大影响

。

２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的规定

，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参与

、

并满足

该准则规定

“

控制

”

定义的结构化主体

（

主要是资产管理计划产品

）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有

８

个集合理财产品符合准则要求

，

纳入合并范围

；

并根据要求对期初

数进行了追溯调整

。

具体调整情况见下表

：

主体 纳入

／

不再纳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名称 合并范围的原因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 －） （＋ ／ －）

本公司担任管

理人的

８

个资

产管理计划产

品

本公司控制相关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

合计

－－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１７，３３１，１１７，０７７．６１ －

注

：

因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计算的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累积影响数为零

，

其中

：

调

增未分配利润

１００１．１０

万元

，

调减资本公积

１００１．１０

万元

。

３

、

公司暂时无法披露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规定对公司的具体影响的说明

：

由于公司的设定收益计划需采用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和财务变量等做出估计

，

因此

暂时无法提供定量调整数据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表将对设定收益计划不确认

、

不计量

，

并

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此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影响

。

４

、

其他相关准则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及负债总额无影响

。

二

、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意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公司会

计政策的议案

》，

并就此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依据是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本次变

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三

、

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意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

政策的议案

》，

并就此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依据是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四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依据是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五

、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认为

：

基于我们所实施的上述程序和所获取的

相关证据

，

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没有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其第二部分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

季度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的专项报告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 � � �编号:临 2014-07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５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

章

程

》

和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董事认真审议

，

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

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同意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二

、

同意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

并就此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依据是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本次变

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表决结果

：

１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有关本次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 � �编号:临 2014-07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监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

１００％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

章程

》

和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经监事认真审议

，

以通讯表决

方式通过了相关议案

，

并作出如下决议

：

一

、

同意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并就此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各项

规定

，

报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二

、

同意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

并就此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依据是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有关本次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200770� � �证券简称:

*

ST武锅 B� � � � �公告编号:2014-084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杨国威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伟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

人员

）

李逸豪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

、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

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第

１４．１．１

条

、

第

１４．１．２

条的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暂

停上市

。

该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９

。

２

、

公司董事会一直以来为改善公司经营状况积极采取措施

，

并寻求所有可能

避免股票终止上市的方案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分别召开了三次股东大会

，

对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方案

》

进

行了审议

，

但这三次的方案均未获得通过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报告期内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２１４

，

６３９．１０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７

，

８６８

，

９７３．１１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

，

３５５

，

２７６

，

２０３．０３

元

。

４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９

，

９４８

，

２１３．２１

元

，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８１

，

１８０

，

４９９．７９

元

，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

，

４４３

，

４３９

，

０５５．３４

元

。

５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至少需同时达到

：（

１

）

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

２

）

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

，

方能达到提出恢复上市申请的要求

。

若公司在规定期限

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

，

则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

修订

）》

第

１４．３．１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

董事会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

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１，１８７，５４１，０６８．４０ １，３３９，６４７，８７３．７８ －１１．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４４３，４３９，０５５．３４ －１，３６３，４９０，８４２．１３ －５．８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８４，９２７，２８０．１４ ０．６４％ ６８１，８２５，４３９．６６ ５．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８，１６２，８５２．３１ －２３７．８６％ －７９，９４８，２１３．２１ －２７．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９，０４９，４７２．９０ －２３９．５０％ －８１，１８０，４９９．７９ －２３．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４２３，４５０，４６６．８９ ２，２３７．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０ －２３７．８６％ －０．２７ －２７．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０ －２３７．８６％ －０．２７ －２７．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３７％ －４．３４％ －５．７９％ －０．６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１２６，９４４．１１

报废及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１０８，３３２．００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工业倍增骨干贡献

奖

、

市财政局

２０１３

外资外贸奖

、

市财政局

３５５１

光谷人才计划专项资金及公司新厂区土地使用

权相关的递延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９８９．５３

其它

合计

１，２３２，２８６．５８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

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７，６８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１．００％ １５１，４７０，０００ １５１，４７０，０００

武汉锅炉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９１％ ２０，５３０，０００ ２０，５３０，０００

王晓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２，６７２，８００ ０

谌鹏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２，３３１，５４５ ０

胡志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１，３９０，３９７ ０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６％ １，３８０，２３６ ０

陈楚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１，３７２，４５０ ０

ＨＳＢＣ ＢＲＯＫ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ＬＩＥＮＴＳ Ａ ／ Ｃ

境外法人

０．４０％ １，１９５，１１４ ０

庄畅雄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１，０４５，０００ ０

孙蔚蔚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９６６，５６７ ０

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已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晓

２，６７２，８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６７２，８００

谌鹏

２，３３１，５４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３３１，５４５

胡志宏

１，３９０，３９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３９０，３９７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１，３８０，２３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３８０，２３６

陈楚云

１，３７２，４５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３７２，４５０

ＨＳＢＣ ＢＲＯＫ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ＬＩＥＮＴＳ Ａ ／ Ｃ

１，１９５，１１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１９５，１１４

庄畅雄

１，０４５，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０４５，０００

孙蔚蔚

９６６，５６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９６６，５６７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２６，９９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９２６，９９７

秦辉

９０９，２８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９０９，２８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均为社会公众股东

，

所持股份为流通股

（Ｂ

股

）。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

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也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

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较期初数增加

７８８．２８％

，

主要系本期收到

Ｏｐｏｌｅ

，

Ｋａｒａｂｉｇａ

等项目

预收款所致

；

２．

应收票据较期初数增加

４８．３０％

，

主要系本期收款回收票据增加所致

；

３．

应收账款较期初数减少

８４．４０％

，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前期款项所致

；

４．

存货较期初数减少

４０．７４％

，

主要系本期工程结算增加致使建造合同形成的

存货减少所致

；

５．

在建工程较期初数增加

１５５．３１％

，

主要系新油包车间开建投入增加所致

；

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数增加

４３．８５％

，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及项目减值损失

计提所形成的暂时性可抵扣差异增加所致

；

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数减少

１００％

，

主要系本报告期未交割的远期合同

产生的套期损失减少所致

；

８．

应付票据较期初数增加

１００％

，

主要系本期采用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所致

；

９．

应付账款较期初数增加

４７．０６％

，

主要系

Ｙａｎｂｕ

、

泰安等项目材料采购投入

增加所致

；

１０．

应交税费较期初数增加

６４．６７％

，

主要系本期出口退税收款所致

；

１１．

应付利息较期初数减少

８２．４４％

，

主要系本期偿还前期利息所致

；

１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０％

，

主要系上年同期未发生应税劳务

收入所致

；

１３．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１８．３９％

，

主要系应收款项和项目产生的减

值损失增加所致

；

１４．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８．１５％

，

主要系本年度套期工具及

被套期项目产生的套期损失减少所致

；

１５．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９．５６％

，

主要系本期供应商产品质量赔偿金

减少所致

；

１６．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４．２４％

，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减少

所致

；

１７．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８７．７５％

，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及项目减值损失

计提所形成的暂时性可抵扣差异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３７．８７％

，

主要系本期

Ｏｐｏｌｅ

，

Ｋａｒａｂｉｇａ

等项目预收款致收款高于去年同期所致

；

１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７．７９％

，

主要系本期购置

固定资产支出少于去年同期所致

；

２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０．６５％

，

主要系本期偿还

借款高于去年同期所致

；

２１．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３．４１％

，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影

响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

净资产均为负值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４．１．１

条

、

第

１４．１．２

条

的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暂停上市

。

该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９

。

２

、

公司董事会一直以来为改善公司经营状况积极采取措施

，

并寻求所有可能

避免股票终止上市的方案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分别召开了三次股东大会

，

对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方案

》

进

行了审议

，

但这三次的方案均未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报告期内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

，

２１４

，

６３９．１０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７

，

８６８

，

９７３．１１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

，

３５５

，

２７６

，

２０３．０３

元

。

４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９

，

９４８

，

２１３．２１

元

，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８１

，

１８０

，

４９９．７９

元

，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

，

４４３

，

４３９

，

０５５．３４

元

。

５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至少需同时达到

：（

１

）

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

２

）

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

，

方能达到提出恢复上市申请的要求

。

若公司在规定期限

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

，

则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

修订

）》

第

１４．３．１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

６

、

截止目前

，

公司董事会预计

，

依据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

２０１４

年

度本公司要想实现盈利已非常困难

，

公司董事会将尽早预测出

２０１４

年全年度的业

绩情况并予以披露

，

以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７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继续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安永

（

中国

）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出

具我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与关联公司之间转让定价合理性的分析报告

，

由于公司的关联销

售主要为境外关联销售

（

占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销售总额的

９９．９７％

），

安永

（

中国

）

认为

交易净利润法是用来验证武汉锅炉与其关联企业间关联交易的最适合的方法

，

使

用完全成本加成率来评估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销售业务中所应当实现的合理的

利润区间

。

分析报告结论为

：

从中国转让定价的角度

，

我们认为武汉锅炉在

２０１３

年

度的关联销售业务没有违反独立交易原则

。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联合厂房三

投资计划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大公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了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

０３６

）

及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７

）

等相关公告

。

截至目前

，

联合厂房三项目尚在办理项目报建手续

。

９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

司的书面通知

，

阿尔斯通公司

（

一家法国上市公司

，

即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以下简

称

“

阿尔斯通

”）

董事会一致决定推荐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热电业务

、

可再生能源

业务和电网业务以进行能源业务合作的要约

，

该要约获得批准并实现后

，

阿尔斯通

将专注于其全资拥有的交通业务以及与通用电气在能源业务上的合资公司

。

根据

目前所知

，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属于阿尔斯通热电业务资产

。

阿尔斯通预计将在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完成此交易

，

在此

交易完成之前

，

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会继续作为独立公司运营

。

如果通用电气收购

阿尔斯通热电业务获得阿尔斯通股东批准及必要的反垄断和其他监管机构的批

准

，

且能在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完成此交易

，

那么

，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就会发生变

化

。

但上述事项也存在不确定性

，

即

：

该交易未获得阿尔斯通股东批准和必要的反

垄断及其他监管机构的批准

，

则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不会发生变化

。

截止目前

，

该事项无实质性进展

。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武汉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以下简称

“

章程修正案

”）。

修改内容要点为

：

第七十四条

，

股

东授权委托书应针对每一次具体的股东大会分别出具

，

不得作出长期的授权

；

代理

人不得转委托他人

；

具备股东身份的代理人接受五个及以上股东委托

，

应按照本公

司征集投票权的相关规定进行公开征集和办理相关手续

；

非股东身份的代理人不

得接受五个及以上股东委托

，

但征集人除外

。

第八十八条

，

征集人为本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百分之一

（

１％

）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征集人

应当聘请律师事务所或国家公证机关对征集人资格

、

征集方案

、

征集投票权委托

书

、

征集投票权行使的真实性

、

有效性等事项进行审核

，

并发表明确的法律意见

。

该

法律意见书或公证书需与征集投票报告书和征集投票委托书一并发布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章程修正

案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该章程修正案内容并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

也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认定章程修正案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进行了不当限制

。

该

《

法律意见书

》

的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流通股股东谭镇标

认为章程修正案限制了公众股东合理行使其民事权利

，

侵害公众股东的权益

，

属于

无效决议

，

即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本诉讼

。

为进一步完善股东表

决权行使制度

，

切实保护股东的合法利益

，

根据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

）

的相关内容

，

董事会对

《

公司章程

》

的第七十四条和第八十八条进行了修改

，

该章程修正案已经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

《

证券时

报

》、《

大公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更新版

）。

本

案经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

并判决如下

：

驳回原告谭镇

标的诉讼请求

。

１１

、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

《

２×

３５０ＭＷ

机组扩建工程锅炉买卖合同

》，

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

本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生产并向包头铝业交付了全部锅炉设备

，

但该公司长期拖欠该锅炉设备合同款

。

本公司曾连续多次通过各种方式

（

包括电话

、

传真和特快专递

）

要求包头铝业支付

该合同的欠款

，

但包头铝业均以锅炉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为由不予支付

，

也不同意与

本公司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

本公司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起

诉

，

请求判决包头铝业偿还本公司合同欠款

、

违约金及其利息

，

并向内蒙古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

。

截止目前

，

经法院调解

，

本案尚未开庭

。

１２

、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

深圳旺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

２００１

电销

０１１

的锅炉供货合同

。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

合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江苏旺达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

在本公司收到该合同总

价

３０％

的定金共计

４

，

６０８

，

３００

元后

，

即组织了设计

、

生产和扩散采购工作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

江苏旺达要求推延交货期并停止支付后续货款

，

致使该项目停止至今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

江苏旺达致函本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定金

４

，

６０８

，

３００

元

，

但本公司认

为

，

在该项目中本公司组织设计

、

生产和扩散采购亦产生了大量成本费用

，

遂同意

在不退还定金并补偿损失的基础上解除上述合同

，

但江苏旺达不同意本公司意见

。

因双方就合同的解除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

江苏旺达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本诉讼

，

请求法院判令

：

解除双方关于锅炉的购销合同关系

；

公司退还江苏旺达支

付的购货款

４

，

６０８

，

３００

元

；

公司承担已付款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退还之日的利

息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在法庭开庭审理过程中

，

公司获知江苏旺达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

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

。

同时

，

破产管理人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

》

的相关规定

，

要求解除合同

。

本案

经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

并判决如下

：（

１

）

确认原告江苏旺达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锅炉购销合同关系解除

；（

２

）

被告武

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返还预付款

４

，

６０８

，

３００

元

；（

３

）

驳回原告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

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结

果

，

公司将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

并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热电业务

、

可再生能

源业务和电网业务的要约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６）

流通股股东谭镇标诉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案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１）

公司诉包头铝业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３）

江苏旺达诉公司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２）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

未发生违反承诺

事项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 － － －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

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

：

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１４，０００．００ －－ －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２７．１３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７ －－ －０．２４ －０．４０ －－

下一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

元

）

－１５０，３４９．００ －－ －１４３，３４９．００ －１３６，３４９．０８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业绩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国内订单低于预期

、

股东委托贷款产生的财务费用以及应收款项和

项目产生的减值损失所致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六

、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

如有

）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汇丰银行 非关联 否

远期外汇

合约

３，０９８．２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３，０９８．２ ２１，９９５．９５ １５．２４％ －８．２５

渣打银行 非关联 否

远期外汇

合约

２，９９７．５４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９９７．５４ ８，０５６．４２ ５．５８％ ２６．９４

合计

６，０９５．７４ －－ －－ ６，０９５．７４ ０ ３０，０５２．３７ ２０．８２％ １８．６９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

（

如适用

）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

如有

）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

如有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

明

（

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

用风险

、

操作风险

、

法律风险等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为规避汇率风险

，

公司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等分别签订了远期外汇合

同

。

针对汇率波动风险

，

公司协同合作银行做好汇率趋势的预测

，

密切跟踪汇率变化情况

，

根

据市场变动情况

，

实行动态管理

；

针对流动性风险

，

公司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均以公司外汇

收支预算为依据

，

由于公司外汇保值业务是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

，

因此能够保证在交割时

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

，

对公司流动性资产影响较小

；

针对操作风险

，

公司制定了规范的业务

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

，

配备岗位责任不相容的专职人员

，

严格在授权范围内从事外汇保

值业务

，

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

，

提高相关人员素质

，

并建立异常情况及

时报告制度

，

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

针对信用风险

，

公司进行的外汇保值业务对

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大型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

，

基本不存在履

约风险

；

针对法律风险

，

公司进行外汇保值业务时

，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按照相关交易

管理规范

，

合法进行交易操作

，

与交易对方签订条款准确明晰的法律协议

，

最大程度的避免

可能发生的法律争端

；

对于可能的信用风险

，

操作风险和现金流风险

，

公司进行了充分的评

估和有效控制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的情况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公司对报告期内衍生品投资损益情况进行了确认

，

报告期内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８．６９

万元人民币

。

公允价值计算以合同价格及交易对手提供的与产品到期日一致的资产负债表

日远期汇率报价为基准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

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比较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预计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为规避汇

率风险开展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资金交易业务

，

是基于对未来外汇收支的合理估计

和目前外汇收支的实际需求

，

业务流程合法合规

，

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风险和履约风险

，

且对

公司流动性无影响

。

公司已就开展外汇资金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

、

业务操作流

程

、

审批流程及

《

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

》。

我们认为公司通过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进一步

提升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

，

为外汇资产进行保值

。

七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６

日 武汉 电话沟通 个人 流通股东

公司还会再组织一次债转股

表决吗

？

股票还能恢复上市

吗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３

日 武汉 电话沟通 个人 流通股东

公司上半年度的经营业绩盈

利了

，

全年经营业绩会好吗

？

股票能否恢复上市

？

八

、

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九

、

公司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对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

《

证券法

》

第六十八条的要求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

人员保证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十

、

公司监事会对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

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